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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确保获证组织合理引用认证并正确使用认证标志，避免误导相关方。

2. 范围

适用于获证组织引用和/或使用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科）授予的管理体系认证和服务认证，

包括：

- 认证注册信息的引用、声明；

-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

注：本文件中的相关规则同样适用于获证组织在其电子文件（如网站）上使用的认证标志。

3. 责任

- 上海建科通过本文件提供有关授予的管理体系和服务认证和标志的使用规则，包括获证组织在其

产品及铭牌、产品包装或产品说明书、服务场所、服务用品、宣传品、网站/公众号上的使用说

明。

- 获得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的获证组织应遵守本文件中的相关规则。

- 上海建科及上海建科审核人员有责任依据本文件中的规则对获证组织在认证信息的引用、声明、

证书和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每次现场审核时核查是否存在任何不合理不正确的使用情

况。对不合理不正确的使用，上海建科有权要求获证组织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否则上海建科

有权进一步对获证组织的认证注册资格做出暂停或撤销的决定。

4. 认证标志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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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体系认证标志

图 2. 服务认证标志

注：具体服务认证标志将根据不同服务名称会有所不同

图 3. 基本认证标志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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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图 4. 基本认证标志规格种类

图 5. 基本认证标志色值

5.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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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由上海建科向获证组织提供相应的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和/或服务认证标志以及使用规则。

5.2 获证组织可以将获得的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与自身的企业徽标共同使用。但在正式使用前，宜向

上海建科提供该标志的样式，以确保不会违反相关规则和要求。

5.3 获证组织可以在公开媒介上使用相应的认证标志，如官方网站、公众号、宣传品、信纸、信封、

名片。

5.4 获证组织可采用黑色、白色，或按照上海建科规定的标准色印刷上海建科徽标。

5.5 如果获得认证的范围并非获证组织的所有产品和/或服务、或未覆盖获证组织的所有地点/场所，

获证组织在显示认证标志时不得表明或暗示认证范围包含了组织未获得认证的产品/服务/场所/

地址。

5.6 相关认证标志不得被随意调整或修改。但可根据比例调整标志的大小，同时应清晰体现标志的

所有特征，包括文字信息。

5.7 获证组织在使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或标志时，不得以有损上海建科品牌和/或影响认证公信

力的方式宣传，不得误导其产品/服务获得了上海建科的认证。

5.8 对于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在任何情况下，获证组织不得将其贴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也不得以

任何其他方式误导其产品或服务获得了认证。该标志仅适用于管理体系认证。（具体规则见本

文件中的表 1 和表 2）

5.9 当认证证书原件以彩色复印件出示时，应注明其为“复印件”。

5.10 当获证组织向其相关方提供证书复印件时，认证证书内容应被完整复制，包括证书附页。

5.11 获证组织可使用上海建科提供的电子版证书进行宣传/推广和/或印刷目的，无需额外添加水印

或标注为复印件，但不得对电子版证书进行任何更改或调整。

5.12 未经上海建科书面同意，获证组织无权允许其它任何个人、实体或者公司（包括通过变更获证

组织的所有权）使用认证标志。

5.13 获证组织可以使用没有标志的认证信息声明，或在满足表 1 中注 4 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其自身徽

标引用认证。

5.14 一旦认证范围缩小，获证组织应立即修改其在所有广告资料中所引用的认证信息，以准确体现

其最新获得的认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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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一旦认证被撤销或终止, 获证组织不得在其广告资料继续使用认证信息，包括对认证的引用，

并应根据上海建科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5.16 正确使用证书、认证认可标志以及发表认证声明是认证合同中明确的义务，并会在日常监督和

再认证时进行监控。获证组织任何对证书、认证声明、认证认可标志的误用都应作为不符合对

待，并且因此可能导致认证的暂停或撤销。导致认证暂停或撤销的情况如下：

- 疏忽失误：获证组织无意或疏忽而产生的误用，将被要求立即撤除或修改，否则认证将被暂停

直至该误用得到纠正。上海建科不允许超过两次以上的疏忽失误，否则将会撤销认证并公开发

布。

- 蓄意欺诈：当获证组织被认为涉嫌使用证书、认证认可标志或发表认证声明中存在蓄意欺诈行

为时，上海建科将会直接撤销认证并且公开发布。

5.17 如果获证组织对于在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册或其它宣传资料、服务场所或服务用品上使用认

证标志和/或认证信息声明的规则有任何疑问，可将拟使用的内容和形式提供给上海建科进行确

认。

表 1：正确使用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的指南（注 1）

产品本体

（注 2）

产品包装/标识

（注 3）

宣传品、网页/公众号

有标志，但无认证信息声明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

有标志，也有认证信息声明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

无标志，仅有认证信息声明

（注 4）

不允许 允许 允许

注 1：适用于上海建科提供的管理体系认证标志，包括对其适用的认证领域的标注。仅有文字性的认证信

息声明并非认证标志，任何声明必须真实且不得产生误导。

注 2：有形产品本身，或独立包装/容器中的产品。

注 3：产品包装是指在产品不解体或不损坏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拆卸的包装。产品标识是指伴随产品的可单

独使用或易于拆分的信息，例如被视为产品本体一部分的标签或标识铭牌等。

注 4. 认证信息声明应包括：获证组织身份（例如：商标或名称）、管理体系的类型（如：质量、环境或职

业健康）以及适用的标准、认证机构名称或徽标。例如准确的表述方式可以是：“（该产品）由经上海建科

认证的符合 GB/T 19001-2016/ISO 9001: 2015 标准质量管理体系的 XXXX 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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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正确使用服务认证标志的指南

服务场所

（注 5）

服务用品/平台

（注 6）

宣传品、网页/公众号

有标志，但无认证信息声明 允许 允许 允许

有标志，也有认证信息声明 允许 允许 允许

无标志，仅有认证信息声明 允许 允许 允许

注 5：服务场所，是指企业提供服务的具体场所，包括物理和/或非物理场所。

注 6：服务用品/平台，是指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用品以及所使用的服务管理和运营系统平台。


